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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合同用地”项目联合验收办理指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指南》

(第五版)、《关于印发<湘潭市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与“合同用

地”管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潭政办发〔2025〕9号)要求，

优化“合同用地”项目联合验收流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核发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以

下简称“建筑工程项目”)。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联合验收，是指在建筑工程项目完工

后，对依法实施的规划条件核实、建设用地检查核验、建设工

程消防验收或备案、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特定工程和场所

防雷装置竣工验收、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验收、建设

工程城建档案验收等，按“线上办理、信息共享、并联验收、

加强指导、限时办结、统一确认”的方式进行的联合验收。

第四条 联合验收全部流程通过“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办理(涉密等特殊项目除外)。



第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为联合验收牵头部门

(以下简称“牵头部门”),负责联合验收有关的综合协调工作。

第六条 建设单位通过系统完成验收资料提交后，牵头部

门通过系统将申请验收资料推送至各专项验收主管部门。

专项验收主管部门应在1个工作日内向牵头部门反馈资料

审核意见。资料符合要求的，反馈资料审核合格的意见；资料

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反馈资料审核不合格的意见，并注明不

合格理由；按相关规定，本部门不需进行专项验收的，相应的

专项验收主管部门出具不需进行专项验收的意见。专项验收主

管部门未在规定时间反馈资料审核意见的，视同资料审核合格。

牵头部门负责汇总各专项验收主管部门反馈的意见，资料

验收合格的，通过系统向建设单位出具受理告知单；资料验收

不合格的，通过系统向建设单位出具不予受理告知单， 一次性

告知审核不通过的理由。

第七条 对已受理的事项，牵头部门确定现场验收时段，

并通过系统通知各专项验收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各专项验收

主管部门在确定的时段内可单独前往或会同其他专项验收主管

部门共同进行现场验收工作，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参建单位做好现场验收准备。

不需现场验收的，专项验收主管部门应及时在系统里反馈

不需现场验收的意见给牵头部门。

第八条 现场验收结束后，专项验收主管部门出具专项验

收意见书。验收通过的，出具通过意见；验收不通过的，注明



不通过的理由、法定依据及整改意见。系统自动生成联合验收

意见汇总表，推送给专项验收部门及建设单位。

第九条 专项验收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牵头单位通过系统推

送的申请资料后5个工作日(现场踏勘的时间不计算在内)内

出具专项验收意见书。办理环节：受理→初审→复审(含现场

勘验)→决定。

第十条 专项验收未通过的项目，建设单位应进行整改。

整改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再次通过系统向牵头部门申请联合验

收。

第十一条 联合验收通过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

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组织形式、

验收程序和验收标准进行竣工验收，强化对主体结构、装饰装

修、消防工程、园林绿化、排水管网施工及接驳等分部分项工

程质量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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